车位租赁协议
　　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
　　承租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
甲、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经充分协商，就车位租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租赁标的​​
甲方将位于                 的车位出租给乙方，用于停放车牌号为                  的车辆。
第二条 租赁期限​​
租赁期限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
第三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​​
该车位月租金为人民币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）。
支付方式为：         （如：季付/年付）。乙方应于每个缴费周期开始前支付当期租金。
甲方收取租金后，应向乙方提供付款凭证。车位物业管理费由甲方承担。
租赁期满后，乙方若需续租，应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，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。
第四条 转租约定​​
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车位转租、转借给任何第三方使用。否则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收回车位，且已收取的租金不予退还。
第五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​​
甲方应保证出租车位符合约定用途，并保障乙方在租期内的正常使用权。
租赁期内，若甲方需提前收回车位，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乙方。甲方应退还乙方未使用期间的租金，并支付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违约金作为补偿。
租赁期内，车位因自然损耗产生的维修、养护费用由甲方承担；因乙方使用不当造成的人为损坏，其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第六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​​
乙方应按时足额支付租金。若租金拖欠超过一周，且未获甲方同意宽限，则视为乙方单方违约，甲方有权收回车位并追讨所欠租金及违约金。
租赁期内，若乙方需提前退租，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。甲方在扣除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违约金后，将剩余租金退还乙方。
乙方应自行负责车辆停放安全，须为车辆投保相应商业险种，并妥善停置于车位内。租赁期内发生的车辆损毁、遗失及车内物品丢失等一切损失，均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第七条 合同生效与其他​​
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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